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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料給付規定修正對照表 

給付規定分類碼：A217-3 

(自113年5月1日生效) 

修正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說明 

人工生物化學覆蓋物(含銀、抗

菌)適應症如下（自113.5.1生

效）： 

一、 褥瘡病灶三度以上合併感

染傷口。 

二、 深度二度以上燒傷之傷

口。 

三、 皮膚缺損大於百分之十五

且合併感染傷口(如:先天性

表皮溶解水皰症、中毒性

表皮壞死鬆解症、史蒂芬-

強生氏症候群、天皰瘡、

類天皰瘡…等)，如超過一

個月以上需長期使用者，

須事前審查(附照片、病歷

紀錄及治療計畫等)，核准

後使用。 

四、 糖尿病足潰瘍(Wagner 

grade 2級以上)合併感染傷

口」，如超過一個月以上需

長期使用者，須事前審查

(附照片、病歷紀錄及治療

計畫等)，核准後使用。 

 

人工生物化學覆蓋物(含銀、抗

菌)適應症如下（自110.11.1生

效）： 

一、 褥瘡病灶三度以上合併污

染傷口。 

二、 深度二度以上燒傷之傷

口。 

三、 皮膚缺損大於百分之十五

且合併汙染傷口(如:先天性

表皮溶解水皰症、中毒性

表皮壞死鬆解症、史蒂芬-

強生氏症候群、天皰瘡、

類天皰瘡…等)，如超過一

個月以上需長期使用者，

須事前審查(附照片、病歷

紀錄及治療計畫等)，核准

後使用。 

一、增 列 糖 尿

病足潰瘍合

併感染傷口

之適應症，

並規範使用

期限。 

二、修 正 原 給

付 規 定 文

字，「汙染

傷口」改為

「 感 染 傷

口」。 

 

 


